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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

解答》的相关要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夏利”或“上市公司”或“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上市后的承诺履行情况，是否存在不规范承诺、承诺未履行或未履行

完毕的情形 

根据一汽夏利及其控股股东一汽股份提供的文件及确认，并经公开检索相关

公告，一汽夏利上市后，一汽夏利及相关方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不包括本次

重组中相关方做出的承诺）如下： 

序

号 

承诺

主体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1 

一汽

股份 

同 业

竞 争

承诺 

在五年内通过资产重组或其他方式整合轿车整车

生产业务，以解决与一汽夏利的同业竞争问题。如

一汽股份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给一汽夏利造

成的全部损失。上述承诺并不限制一汽股份及其下

属企业从事或继续从事与一汽夏利不构成竞争的

业务，特别是提供一汽夏利经营所需相关原材料或

服务的业务（以下简称第 1 项承诺） 

2011 年 6

月28日至

2016 年 6

月 27 日 

超 期

未 履

行 

2 

补充承诺：一汽股份下属部分控股及合营企业的主

营业务与一汽夏利主营业务相近，在符合中国证券

市场政策法规及环境要求的前提下，一汽股份将力

争收购完成之日起 3 年内，以合理的价格及合法的

方式彻底解决一汽夏利与一汽股份下属企业的同

业竞争问题以及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一汽夏

利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解决途径包括但不限于资

产和业务重组、合并、资产收购、清算关闭、资产

托管及中国证监会和/或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

其他方式 

2012 年 4

月 6 日至

2015 年 4

月 5 日 

超 期

未 履

行 

3 

关 联

交 易

承诺 

（1）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以及一汽夏利章程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一汽股

份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义

务；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行为；

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守市场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对

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商

2011 年 6

月28日至

长期有效 

正 常

履 行

中 



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理，遵守市场化的定价原则，并

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2）上述

关联交易承诺同样适用一汽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在

合法股东权限范围内促成下属控股子公司履行已

经存在的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义务；（3）尽最

大努力促使除全资、控股以外的合营或联营企业履

行规范与一汽夏利之间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关

联交易的义务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一汽夏利控股股东一汽股份超期未履行上述

第 1、2 项解决同业竞争承诺，除此之外，相关主体在一汽夏利上市后不存在不

规范承诺、承诺未履行或未履行完毕的情形。 

 

二、最近三年的规范运作情况，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

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否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是否有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一）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根据一汽夏利的书面确认，并经查阅一汽夏利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未发现

一汽夏利最近三年存在除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外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公司资金、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二）关于最近三年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否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纪律处分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是否有正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1、公司控股股东一汽股份违规情况 

一汽夏利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以

下简称“天津证监局”）发给一汽夏利控股股东一汽股份并抄送一汽夏利的《关

于对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津证监措施字



[2016]16 号）。因一汽股份未能按期履行上述第 1 项承诺，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及履行》（以下简称《4 号指引》）的规定，天津证监局决定对一汽股份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2016 年 6 月 30 日，因为未能按期履行上述第 1 项承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吉林监管局也对一汽股份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2016 年 8 月 5 日，因为未能按期履行上述第 1 项承诺，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一汽股份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2、其他相关主体的违规情况 

一汽夏利 2016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 日。一汽夏利现任

独立董事刘骏民（时任独立董事），其配偶张丽莉于 2017 年 3 月 3 日买入一汽夏

利股票 1,800 股，交易金额 12,590 元。该等买入一汽夏利股票的行为发生在一汽

夏利披露年度报告公告前 30 日内。该等行为违反了《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8.15 条的规定。因此，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于 2017 年 3 月 7 日

对刘骏民下发《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 [2017]第 12 号）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一汽夏利最近三年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违规资金占用及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除本专项核查

意见述及的情况外，一汽夏利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被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亦不存

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

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三、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

利润，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

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

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

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1、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年报审计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一汽夏利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对一汽夏利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7] 01300043 号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一汽夏利 2017 年度、2018 年度审

计机构对一汽夏利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致同审字（2018）第

110ZA3808 号、致同审字（2019）第 110ZA3363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2、核查程序 

（1）复核一汽夏利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重大交易及其会计处理，关注

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关注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确认是否

合理，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的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2）复核一汽夏利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关联交易，查看公司关联交易

是否经过恰当的审批，查看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关注是否存在关

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3）复核一汽夏利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以及会

计差错更正的情况，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以及会计差错更正等

进行“大清洗”的情况。 

（4）复核一汽夏利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固定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关注其依据是否充分。 

（二）核查情况 

1、最近三年会计利润变动及主要影响因素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12,483.86 145,137.17 202,546.46

营业总成本 304,991.85 327,459.31 407,309.50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成本 147,530.72 215,064.83 262,322.69

税金及附加 4,374.42 5,160.77 6451.02

销售费用 35,558.77 30,146.54 39,030.82

管理费用 52,864.47 52,061.12 71,057.88

研发费用 2,782.56 2,073.83 

财务费用 10,293.49 5,371.15 8,106.77

资产减值损失 51,587.44 17,581.08 20,340.32

加：其他收益 136.35 2,513.8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98,323.06 19,759.64 215,122.1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2,818.08 19,506.74 37,458.65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928.75 282.46 

营业利润 4,022.67 -159,766.24 10,359.06

     加：营业外收入  466.92 1,479.59 6,355.49

     减：营业外支出  715.54 1,839.36 126.26

利润总额 3,774.04 -160,126.01 16,588.30

     减：所得税费用 114.22 3,860.10 298.71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659.82 -163,986.11 16,289.59

持续经营净利润 3,659.82 -163,986.11 16,289.59

少数股东损益 -71.03 67.43 56.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30.85 -164,053.54 16,232.70

综合收益总额 3,724.25 -164,019.00 16,291.15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东综合收益总额 3,795.28 -164,086.42 16,234.2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1.03 67.43 56.89

（1）营业收入 

一汽夏利 2017 年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减少 28.34%，2018 年营业收入较 2017

年减少 22.50%，近三年营业收入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来，由于产品

的更新换代没有跟上市场发展快速变化的需求等原因，公司产销规模逐渐减小，

经营困难。 

（2）营业成本 

一汽夏利 2017 年营业成本较 2016 年减少 18.02%，2018 年营业成本较 2017



年减少 31.40%，营业成本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受销量减少影响，公司产销

规模逐渐减少。 

（3）销售费用 

2017 年销售费用较 2016 年减少 22.76%、2018 年销售费用较 2017 年增加

17.95%，主要原因是一汽夏利 2017 年没有新型产品投入市场导致广告费减少，

2018 年主要推广新型号 D80、CX65、A50，2018 年导致广告费增加 8 千万元。 

（4）管理费用 

2017年管理费用较2016年减少26.73%，主要原因是职工薪酬同比减少。2017

年一汽夏利将下属的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动力总成日常生产制造

相关部分的资产及负债转让给了一汽股份，公司不再生产汽车动力总成，导致

2017 年职工薪酬大幅减少。 

2、最近三年关联交易情况 

一汽夏利最近三年关联方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一汽模具 工程服务 21,088.39 15,169.47 4,125.97

一汽动力总成 购零部件及劳务 19,998.02 1,905.53 

一汽财务 借款利息 9,581.09 3,995.26 3,719.41

丰田销售 采购整车、配件 8,617.09 11,795.79 8,598.00

一汽轿车 购零部件 4,307.41 592.38 5,331.82

一汽轿车 付三包费 10.88

一汽采购中心 采购钢材 3,936.02 2,477.12 2,859.21

津河电工 购零部件 3,128.67 3,016.44 3,182.88

富奥汽车 购零部件 813.28 1,966.29 2,682.69

一汽新能源 购零部件 787.66 716.27 1.48

富维安道拓 购零部件 774.70 1,567.94 

一汽物流 运费 438.31 749.22 

一汽丰发 购零部件 410.26 1,024.68 660.4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启明信息 采购资产、劳务服务 353.75 105.83 271.08

启明信息 软件服务 25.04

一汽富维 购零部件 223.63 171.72 412.62

九院 工程服务 128.27 292.45 

鑫安保险 保险服务 87.61 101.29 107.14

一汽延锋 购零部件 84.55 106.26 229.10

富晟毯业 购零部件 82.40 230.98 83.40

集团进出口 运输服务 13.15 1.92

启明信息 软件服务 7.55 197.73 

曼胡默尔富维 购零部件 2.40 28.30 

非洲投资 索赔费 5.20 42.21

岱工座椅 购零部件 1,715.54 2,270.35

长春一东 购零部件 64.93 206.65

一汽铸造 购零部件 122.25 484.84

一汽通信 工程服务 43.59 35.70

一汽轿车 付三包费 1.85 

一汽检测服务中心 特种设备检测 4.43 

一汽吉林 付三包费 0.23 1.39

九院天津分公司 工程服务 26.92 

集团进出口 三包服务 14.52 

富维饰件 购零部件 25.64 90.15

非洲投资 维修服务 12.62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一汽丰田 仓储运输租赁 6,035.04 5,928.18 6,233.00

集团进出口 整车、备件 5,951.19 10,899.25 

一汽技术中心 发动机、整车、备件 952.55 132.44 458.33

一汽技术中心 技术服务费 69.49

天津英泰 物流服务 783.67 1,010.78 1,014.62

一汽动力总成 提供劳务 458.12 50.93 

一汽财务 利息收入 374.81 75.89 276.48



一汽天津技术开发分公

司 
备件、整车、发动机 290.07 407.25 

一汽丰田 售汽油、水电气 281.64 1,162.58 3,384.39

一汽丰发 物流、检测 264.94 509.88 416.87

一汽资产 处置资产 150.52 599.23 

一汽综合 备件、材料 109.36 440.93 464.76

丰田销售 提供服务 92.98 63.99 

一汽轿车 收三包费 80.43

四川一汽丰田 提供劳务 61.19 2,246.46 449.16

一汽吉林 发动机备件 33.37 16.06

一汽服务 整车销售 27.16

一汽轿车 发动机备件 22.09 339.62 650.16

一汽天津技术开发分公

司 

公务车及网约车租

赁 
14.45

 
171.36

一汽新能源 整车销售 11.86

一汽金融 车贷返利 1.81 1.33 

集团进出口 技术服务费 0.46 83.22 12,938.09

津河电工 提供服务 125.21 125.21

一汽股份 
固定资产、包装物出

租 
38.14 23.11

一汽丰发 劳务费 30.98 478.44

一汽丰发 三包费用 0.18

一汽轿车 技术服务费 21.62 

富奥汽车 收三包费 12.22 

一汽吉林 技术服务费 11.93 

一汽丰田 提供服务 4.91 124.64

一汽丰田 三包索赔 6.30

一汽铸造 收三包费 4.32 2.05

岱工座椅 仓储运输、劳务 3.53 15.06

一汽技术中心 技术服务费 3.05 

长春一东 收三包费 22.23

非洲投资 汽车、备件 82.84

非洲投资 物流服务 0.84 0.56

（3）关联租赁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一汽股份 土地、建筑物 2,640.59 3,039.08

一汽股份 机器设备 19,258.15 19,859.25

一汽股份 专有技术 1,736.71 1,894.60

（4）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一汽股份 出售持有的一汽丰田 15%的股权 286,536.15

一汽股份 出售持有的一汽丰田 15%的股权 177,663.45

一汽动力总成 处置内燃机、变速器资产包 252.90 

（5）关联方往来余额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12-31 余额 2017-12-31 余额 2018-12-31 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一汽技术

中心 
850.08 

  

应收账款 一汽丰田 516.86 816.50 755.51 

应收账款 一汽丰发 5.41 

应收账款 天津英泰 1.06 

应收账款 一汽海马 0.12 0.12

应收账款 岱工座椅 2.20 

应收账款 
一汽动力

总成 
304.01 54.78

  

应收账款 丰田销售 2.63 245.72 

应收账款 一汽资产 85.92

应收账款 一汽股份 40.43

应收账款 
集团进出

口  
9.72

 
2,332.45 2,332.45

应收账款 一汽吉林 5.68

应收账款 一汽轿车 0.34 14.96 

预付账款 
一汽采购

中心   
892.26 

预付账款 丰田销售 246.37 112.11

预付账款 一汽模具 424.51 0.00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12-31 余额 2017-12-31 余额 2018-12-31 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一汽股份 2,332.52 

其他应收款 一汽资产 159.47 

其他应收款 一汽丰田 48.95 302.09 316.00 10.30

其他应收款 岱工座椅 2.31 11.28 7.68 0.38 

其他应收款 丰田销售 2.13 1.00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12-31 余额 2017-12-31 余额 2016-12-31 余额

应付账款 一汽动力总成 11,734.92 5,800.87 

应付账款 津河电工 539.62 1,716.46 429.95

应付账款 富奥汽车 499.71 307.35 1,472.43

应付账款 启明信息 183.35 157.04 1.84

应付账款 一汽轿车 170.02 167.41 

应付账款 一汽新能源 155.52 114.46 75.60

应付账款 一汽延锋 101.20 18.73 115.91

应付账款 富晟毯业 60.52 18.53 11.48

应付账款 一汽富维 41.36 53.93 190.73

应付账款 一汽丰田 34.62 0.26 13.18

应付账款 岱工座椅 33.43 16.03 409.63

应付账款 长春一东 2.53 37.83 21.63

应付账款 一汽模具 0.81 0.81 0.81

应付账款 一汽采购中心 0.05 370.22 244.79

应付账款 一汽丰发 0.04 235.85 

应付账款 一汽铸造 24.34 111.69

应付账款 富维饰件 67.26

应付票据 一汽动力总成 7,870.00

应付票据 一汽模具 7,226.63 10,854.43 

应付票据 一汽轿车 4,607.92 21.32 6,191.21

应付票据 一汽富维 251.20 197.00 213.00

应付票据 富奥汽车 231.10 287.95 392.00

应付票据 启明信息 56.70

应付票据 富晟毯业 32.97 236.00 



应付票据 一汽延锋 74.00 

应付票据 长春一东 59.76 142.00

应付票据 富维饰件 30.00 36.00

应付票据 一汽铸造 29.34 389.00

应付票据 一汽采购中心 863.26

预收账款 集团进出口 163.97 1,068.02 

预收账款 一汽服务 6.88 4.28 4.28

预收款项 一汽轿车 1.57

其他应付款 一汽股份 25,768.85 26,923.84 

其他应付款 一汽模具 22,057.27 341.94 1,732.92

其他应付款 启明信息 113.05 71.35 62.79

其他应付款 九院 35.42 24.38

其他应付款 一汽通信 22.39 32.53 21.49

其他应付款 一汽物流 21.06 68.04 

其他应付款 集团进出口 12.00

其他应付款 津河电工 9.00 9.00 9.00

其他应付款 一汽易开 3.30 3.30 

其他应付款 一汽动力总成 1.77 2.50 

应付利息 一汽股份 160.95 240.77 

最近三年一汽夏利除上述已披露的关联往来和交易，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情

况。最近三年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额度均未超出董事会审批的关联交易额度范围，

关联方交易定价与市场价格相比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 

3、最近三年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 

一汽夏利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2017

年 12 月 29 日发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2018 年 6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和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 2018 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的相关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外，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不存在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 

无 

一汽夏利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最近三年未发生其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及重要的前期差错更正。会计政策变更系执行财政部相关规定。经执行对一

汽夏利变更后的会计估计重新测算程序，相关影响金额计算准确，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等对上市公

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4、最近三年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及其他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一汽夏利最近三年资产减值损失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坏账损失 -19.66 121.14 -771.20 

存货跌价损失 27,928.55 15,587.40 15,045.7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29.48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3,649.07 1,872.54 4,691.15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1,212.24 

商誉减值损失 162.42 

合  计 51,587.44 17,581.08 20,340.32 

存货、固定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汽夏利 2016 年至 2018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出现亏损，2016 年

至 2018 年年末对存货、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部分产成品、原材料成本低

于可变现净值，部分闲置固定资产组经减值测试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账

面价值，根据资产净值大于可回收金额的部分计提存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一汽夏利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计提减

值准备的情况，了解并测试一汽夏利与固定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

行，评价管理层运用的资产减值方法，未发现一汽夏利与资产减值相关会计处理



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存在通过不当计提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况。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一汽夏利最近三年业绩真实，会计处理合规，

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

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滥用

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四、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估值）作价情况（如有），相关评估（估值）方

法、评估（估值）假设、评估（估值）参数预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资产实际

经营情况，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等 

（一）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根据《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成立合资公司所涉及置出与整车相

关的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及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林评字[2019]152 号），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委估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资产持续使用假设前提下，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成立合

资公司所涉及的置出与整车相关的土地、厂房、设备等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1,311.08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40,650.00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661.08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91,192.66 万元，负债为 40,650.00 万元，

净资产为 50,542.66 万元，评估增值 39,881.58 万元，增值率 374.09%。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 51,311.08 90,650.97 39,339.89 76.67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7,672.81 63,446.46 15,773.65 33.09

在建工程 24.66 24.66 - -

无形资产 3,613.61 27,179.85 23,566.24 652.15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土地使用权 3,613.61 27,179.85 23,566.24 652.15

其他  

资产总计 51,311.08 90,650.97 39,339.89 76.67

流动负债 40,650.00 40,650.00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总计 40,650.00 40,650.00 - -

净资产 10,661.08 50,000.97 39,339.89 369.00

（二）评估方法的合理性 

1、评估方法简介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资产

评估，要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

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是指以产权持有人拟置出资产模拟评估基准日的资产

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资产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在市场上选择若干相同或近似的资产作为参照物，针对各项价值

影响因素，将被评估资产分别与参照物逐个进行价格差异的比较调整，再综合分

析各项调整结果，确定被评估资产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2、评估方法的选择 

资产基础法是以经审计模拟置出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表内及表外各

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结合本次评估情况，产权持

有人可以提供、评估人员也可以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可以

对委估资产及负债展开全面的清查和评估，因此本次评估适用资产基础法； 

本次评估对象为一汽夏利拟置出的与整车相关的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及

负债。鉴于评估对象的特定状况，市场近期无与评估对象在行业和资产规模相同



或相似的可比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对委估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 

本次委托评估一汽夏利拟置出的与整车相关的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及负

债，置出资产的主营业务是生产“骏派 A50”、“骏派 CX65”、“骏派 D60”、“骏

派 D80”品牌车辆。因近年来受汽车市场销售整体下滑、新品牌尚未形成有效影

响力、新产品定位与配置存在偏差、销售渠道弱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新产品销

量与一汽夏利期待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现有产品销量逐年减少，近年经营持续

亏损。 

2018 年 6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重点区域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7 月 29 日，天津市人民政

府发布《天津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八个作战计划》，明确 2019 年 7 月 1 日起，

全面提前实施机动车国Ⅵ排放标准。受此影响，公司以现行产品继续经营，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将无达标产品在相关区域生产、销售。 

2015 年一汽夏利将产品开发中心整体资产转让给了一汽股份，目前一汽夏

利无独立的新产品研发能力，不具备研发新型发动机及车辆排气系统以满足机动

车国Ⅵ排放标准的能力。 

鉴于上述原因，产权持有人管理层对拟置出资产未来年度收益无法可靠的预

测，故本次评估，不具备采用收益法测算的条件。 

因此，本次选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三）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相关假设如下：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

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

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

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

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

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3、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

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首先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其次

假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

资产用途转换，其评估结果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4、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

次相关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5、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6、假设产权持有人未来所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采用的会计

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7、根据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资料，除向评估人员书面特别说明的外，本次评

估产权持有人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拥有完全产权，没有影响资产权属

的瑕疵事项； 

8、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四）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评估机构对置出资产及负债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作为最

终评估结论。本次拟置出资产及负债评估的具体情况及参数选取情况详见北京中

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成立合资公司所

涉及置出与整车相关的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及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

林评字[2019]152 号）。 

（五）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本次评估结论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评估机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独

立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资产评估师在评估中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评估方法选择适当、评估依据充分，评估假设、评估参数应用合理，评估结论合

理，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本次评估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以下无正文） 






